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

114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大綱
科目名稱: 教育法規 (教育學程)
英文譯名: Educational Law
學分數: 2學分   上課時間: 每週三上午10:10-12:00 (114學年度第2學期)

授課教師: 陳幸仁 (教育學院505室, 2720411 # 36407, hjchen1121@gmail.com)

	核心能力
	■(一)教育理念與專業知能

□(二)課程教學創新知能

□(三)開展教學實踐智慧

□(四)批判與修德澤人情操

■(五)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

	教育目標
	■(一)培養兼具專門學科與教育專業知能之中等學校師資。

□(二)培養具備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能力之中等學校師資。

□(三)培養具備整合教育學理與實踐智慧之中等學校師資。

□(四)培養具備教育愛並能進行反省批判之中等學校師資。

■(五)培養具備前瞻、尊重多元及國際觀之中等學校師資。


(一) 教學目標: 

1. 能認識教育法規背後的思潮
2. 能了解教育法規和全球化教改趨向的關連性
3. 能透過教育法規認知到擔任教職的權利和義務
4. 能了解教育法規對日後擔任教師和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權力關係
5. 能運用所學於未來實際發揮在教育職場
(二) 實施方式: 課堂討論, 分組報告, 書面報告, 期末評量
(三) 授課大綱

Part I：基本概念與制度變革

0225 課程介紹: 本科目的作業分配與要求 (出缺席, 課堂參與討論, 分組報告, 期末報告); 本科對教師檢定與甄選的影響 (乃考科之一) 
0304 全球化教改思潮對教育法規制定的影響
0311 教育法規之基本概念 + 憲法中有關教育規定 + 教育基本法
0318 師資培育法 + 教師法
0325 國民教育法 + 高級中等教育法
0401 性別平等教育法
0408 行事曆-補校際活動未放假（放假一天）
0415 高中以下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/教師成績考核辦法
0422 教師申訴/學生申訴/請假規則
0429 輔導管教辦法注意事項 + 教師違法處罰措施
0506 實驗教育三法 I
0513 實驗教育三法 II
0520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
0527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
0603 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 + 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
0610 考前複習
0617 期末評量
(四)、教學評量： 

出席勤惰情形：20%； 課堂表現：10%； 期末評量：7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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